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BSL-2 細胞實驗室管理細則 

114 年 2月 12 日 113 學年度第 2次生物安全會通過 

114 年 4月 1日 113 學年度第 7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機械工程館四樓設置校級 BSL-2 細胞實驗室(簡稱本實驗室)，供全校師

生研究與教學之用，並以使用生物安全第二級材料者為優先使用對象。 

第二條 本實驗室由生物安全會指派本校專任教師為管理人，並由助教與研究生協助

之。 

一、管理人：統籌本實驗室之管理工作。 

二、助教：協助管理本實驗室之教學工作與一般性管理。 

三、研究生：協助門禁管理與定期之清潔維護工作。 

第三條 個人與修習實驗課程之學生在使用本實驗室前 1 週需先向管理人提出申

請。並參加衛生福利部實驗室生物安全數位學習課程，並獲得學習證書後才

能獨立操作。欲取消預約，須於預約日期前 3天申請取消。 

第四條 BSL-2 細胞實驗室之訪客保全管理 

一、維修人員、檢查人員、評核人員等非經實驗室管理人核准者皆屬於訪

客，皆受本準則規範。 

二、訪客必須取得該實驗室管理人員許可，並於實驗室管理人核准，與特定

人員陪伴下始得進入 BSL-2 細胞實驗室。 

三、訪客進出皆需登錄名字、單位、進出時間、進出目的等資料。 

第五條 本實驗室實施門禁管制，使用本實驗室前需向實驗室管理人申請進出之權

限。使用者需遵守本實驗室之操作規範。 

第六條 本實驗室將安排管理人負責環境上之清潔工作，內容包括掃地、拖地、清洗

冷氣濾網、擦拭實驗檯面、擦拭離心機、擦拭培養箱、清理生物安全操作台

等。 

第七條 本實驗室不定期進行冰箱、培養箱以及櫥櫃抽屜內之非公用物品清理。 

第八條 實驗樣品放置冷藏櫃須標示使用者姓名、日期、樣品名稱，每星期或實驗告

一階段應整理冰箱內之存放物，廢棄不用者一律高溫高壓滅菌處理。 

第九條 存放於冷凍櫃內之感染性生物材料應採用體積小的容器保存，其瓶口應氣密

封緊，容器外部應清楚標示內容物名稱、容量、保存日期等，並將該容器放

置於檢體保存盒內，且於保存盒外部標示存放者之姓名。 

第十條 使用者之材料與器材於實驗期間需要存放於本實驗室者，請事先向管理人說

明，管理人協助安排使用空間，實驗完畢應即清離。 

第十一條 使用者需遵守本管理辦法與操作規範，違反下列規定者，處以適當罰則。 

一、未曾參加安全講習、未獲認證而擅自使用者，停止使用權一學期。 

二、違反本實驗室操作規範者，處以停止使用權一個月。 

第十二條 實驗課程之團體使用者，應同時接受任課教師之安排督導，遵守本實驗室之

操作規範。 

第十三條 如有任何事故，當事人應立即通知實驗室管理人及生物安全會專責人員，並

依照本校職業災害通報處理流程，並填寫緊急事故通報表通報環保及安全衛

生中心。 



第十四條 實驗室提供空間放置個人防護裝備(需申請)，包括實驗衣(需標記名字及單

位)、拋棄式手套及口罩等，個人防護裝備均於使用效期內，且不重複使用

拋棄式防護具。 

第十五條 實驗室內或鄰近出口處設置洗手設施，以供實驗室人員洗手使用，及離開實

驗室前落實洗手步驟。 

第十六條 實驗室人員不可穿著實驗衣進入公共區域，使用過之實驗衣物與未使用過物

品應分開放置並定期送洗，不得將實驗衣物攜回住家清洗，未受到檢體或微

生物培養液噴濺的衣服以噴酒精噴灑消毒後自行清洗，有受到檢體或微生物

培養液噴濺的衣物需先浸泡漂白水後再行清洗。 

第十七條 實驗室之感染性廢棄物，運送出實驗室前需已完成滅菌；或放置在密封、貼

有標籤且防漏的容器，運送出實驗室前，進行表面除汙處理，再以安全可靠

地方式移動、運送到指定的除汙區域進行滅菌。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離開實驗室前應遵循事項(管理人將不定期抽檢): 

一、實驗操作完畢時，須將實驗室現場整理乾淨並將各項器材恢復初始使用

狀態(包含生物安全櫃內部及各儀器之清潔與歸位)，並將實驗之廢棄物

進行滅菌並自行帶離處置。 

二、使用過之器材，應使用適當之除污方式消毒。 

三、離開實驗室前關閉非必要之電源(包含燈光、空調及抽風系統)。 

四、工作結束或中途需要暫時離開，應依實驗室規定移除個人防護裝備。 

五、離開實驗室前應清潔手部。 

本實驗室提供申請使用 OLYMPUS IX83 倒立螢光顯微鏡(需經過教育訓練方

可使用) ，本儀器不可連接網路，且如有安裝非原廠提供之軟體或連網需求

須提出申請，經生物安全會開會決議。 

第二十條 本實驗室之操作室採取使用者付費制，以預約使用時間做為計算標準(校內: 

100 元/小時 ；校外: 200 元/小時)，進出實驗室皆須登記(共 2次)，以確

保使用紀錄。未依規定登記者，當日予以 8小時收費計算。 

本實驗室之螢光顯微鏡採取使用者付費制，以預約使用時間做為計算標準

(校內: 100 元/小時 ；校外: 200 元/小時)，使用前後皆須登記(共 2次)，

以確保使用紀錄。未依規定登記者，當日予以 8小時收費計算。 

本實驗室之-80℃冷凍櫃採取使用者付費制，依使用空間作為費用標準，每

格(大小約 1個冷凍紙盒) 500 元/學期。 

以上費用皆於本校出納組做繳交。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校生物安全會、行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BSL-2 細胞實驗室平面圖 

  
 

附件二、機械工程館 4樓平面圖 

 

 

 


